
南昌大学电子屏使用申请表

编号：

	借用单位
	
	借用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电子屏所在处
	
	借用时间
	

	具体用途
	填 写 详 细

	借用单位

意  见
	（公章）           主管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育技术与教学资源中心

领导审批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安排结果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.本空白表可由各申报单位复制，申报时一式二份填好，签字盖章后送到教育技术与教学资源中心

507A审核，交表时请携带申请内容电子档（图片像素要求为横屏1920*1080，竖屏1080*1920，分辨率300像素/英寸）；

2.本表经审批后，中心保留一份并交送一份给相关部门；

3.申报单位应严格按照审批意见办理，否则将予以通报；

4.电子屏内容文件可发送至meizheng@ncu.edu.cn。


